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經營管理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申請表 
113年 6月 19日修正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審核人員填寫) 

嬰 

幼 

兒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其他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設籍臺南市未滿 2歲之嬰幼兒，已檢附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省略) 

家 

長 

資 

料 

1 

姓名  稱謂 
□父 □母 

□其他 

聯絡 

電話 
 

聯絡地址  

申請之日向前推算是否連續設籍臺南市滿 6個月以上  □是  □否 

是否與申請嬰幼兒同戶籍  □是  □否(請另檢附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省略) 

家 

長 

資 

料 

2 

姓名  稱謂 
□父 □母 

□其他 

聯絡 

電話 
 

聯絡地址  

申請之日向前推算是否連續設籍臺南市滿 6個月以上  □是  □否 

是否與申請嬰幼兒同戶籍  □是  □否(請另檢附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記事欄不省略) 

身 

分 

類 

別 

序位(可重複勾選) 證明文件 

第一序位 

1.弱勢家庭之嬰幼兒，包含： 弱勢家庭檢附文件如下： 

 □(1)低收入戶之嬰幼兒 (1)低收入戶證明或審核通過公文 

 □(2)中低收入戶之嬰幼兒 (2)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審核通過公文 

 □(3)危機家庭之嬰幼兒 (3)危機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4)特殊境遇家庭之嬰幼兒 (4)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2.具原住民身分之嬰幼兒 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3.發展遲緩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嬰幼兒 
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或鑑定報告或身
心障礙證明 

□4.嬰幼兒其「手足」或「父母（或監護人）」之一為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嬰幼兒其「手足」或「父母(或監護
人)」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 

□5.未成年父母之子女(未成年父母需就業或就學) 未成年父母就學或在職證明 

第二序位 
□父母戶內育有 2 名以上 2 歲以下多胞胎子女家庭之
嬰幼兒 

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第三序位 □父母戶內育有 2名以上 6歲以下子女家庭之嬰幼兒 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第四序位 

□1.提供辦理公托或家園場地之學校或機關之教職員
工子女 

教職員工在職證明 

□2.該公托或家園現職員工子女 公托或家園員工在職證明 

□3.嬰幼兒為該公托或家園場地之里民 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第五序位 □嬰幼兒設籍於該公托或家園所在之行政區 最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第六序位 □一般家庭 

如經審不符優先收托資格轉為以一般家庭身分類別登記  □同意  □不同意 

簽 

名 

欄 

本人已知悉招生公告及招生計畫內容，並切結遵守下列規定： 
1.若申請之嬰幼兒為完成出生登記至未滿 2足月者，得於招生期間提出申請，惟入托時須滿 2足月。 
2.申請資料或文件不完備者，經通知限期補正未完成，喪失抽籤資格。 
3.聯合招生時，每位嬰幼兒以申請一處公托或家園為限。 
                                                               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以下由審核人員填寫) 

審 
核 
結 
果 

□審核通過 符合序位：□1 □2 □3 □4 □5 □6 初審人  

□審核不通過 原因： 複審人  


